附件2：
声明函
致：广东和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你方组织的“2024年房屋安全普查项目-中心六区房屋安全信息化普查子项目”项目的招标[采购项目编号为：GDHXFG240421100]，我方愿参与投标并声明如下：

我方不存在任一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作出“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”行政处罚决定且处罚期限未届满的情形。

以上内容如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，评标委员会可将我方做无效投标处理，我方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投标人全称（盖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日    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